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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能力測驗 

考試說明 

教育部於 103 年 11 月 28 日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揭示以「核心素

養」為課程發展主軸。在總綱中說明，所謂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

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總綱公布後，教育部已於 107 年逐步發布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各領域課程綱要，並於 108 學年度開始

實施，簡稱 108 課綱。 

於此同時，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於 108 年 3 月 28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次會員大

會，通過修正原於 106 年 4 月經教育部核定之「111 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修正後之方案業經教育部於 108 年 5 月 21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80061017 號函備查。 

依據方案內容，大學招生維持多管道、多資料參採方式，其中以申請入學管道為主，

並著重學生綜合學習表現；入學考試調整為評量基本核心能力、以部定必修課程為測驗範

圍的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以及評量關鍵學科能力、以部定必修和部定加深加

廣選修課程為測驗範圍的分科測驗。另外，大學入學考試尚包括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與術科

測驗。 

111 學年度起之學測將辦理六考科的考試，包括：國文（分節施測）、英文、數學 A、

數學 B、社會、自然，考生可自由選考。學測成績採級分制，可用於大學繁星推薦、申請

入學、分發入學，以及科技校院申請入學等招生管道。 

為使各大學校系、高中教師、考生及各界了解學測因應 108 課綱所作的調整，以下就

學測之測驗目標、測驗時間、測驗範圍、題型以及其他等項目進行說明。 

 

  

https://ccess.k12ea.gov.tw/view-flash.php?function=flash-view&id=66
https://ccess.k12ea.gov.tw/view-flash.php?function=flash-view&i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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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測驗目標 

108課綱是以核心素養為主軸而設計，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定義

「素養是指一種能夠成功回應個人或社會的生活需求，包括使用知識、認知與技能的能力，

以及態度、情意、價值與動機等。核心素養承續過去課程綱要的基本能力、核心能力與學

科知識，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內涵。不以學科知識為學習的唯一範疇，強調其與情

境結合並在生活中能夠實踐力行的特質」。核心素養關照學習者可將知識與能力整合運用

於生活情境，強調其在生活中能夠活學活用的特質。 

為呼應上述核心素養理念，並藉由不同的評量方式，測量出考生的學習成果，學測測

驗目標的擬定乃以108課綱中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為依據，如下四個方向： 

一、 測驗考生所具有的基本學科能力 

二、 測驗考生為銜接大學教育而所具有的基本學科知能 

三、 測驗考生能於不同的情境中整合運用基本學科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 測驗考生的閱讀理解、圖表判讀、證據運用、邏輯推論、分析評價、表達說明等

能力 

貳、測驗時間 

學測的考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數學A、數學B、社會、自然六考科，其中國文考

科採分節施測，分別為「國文（一）：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簡稱國綜）」與「國文（二）：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簡稱國寫）」。各節次或考科的測驗時間如表一。未來各科測驗時

間如有變動，將於考試舉行前一年公告。 

表一、學測各考科的測驗時間 

考試科目 測驗時間 

國文 
國文（一）：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 90分鐘 

國文（二）：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90分鐘 

英文 100分鐘 

數學 A 100分鐘 

數學 B 100分鐘 

社會 110分鐘 

自然 1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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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測驗範圍 

學測命題是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各領域課程綱

要為依據，各考科的測驗範圍如表二。 

表二、學測各考科的測驗範圍 

考試科目 測驗範圍：部定必修 

國文
註 1 必修國文  

英文 必修英文  

數學 A 10年級必修數學、11年級必修數學 A類 

數學 B 10年級必修數學、11年級必修數學 B類 

社會註 2 必修歷史、必修地理、必修公民與社會 

自然註 3 
必修物理、必修化學、必修生物、必修地球科學 

（含探究與實作） 

註：1.國文考科包括國綜與國寫，成績各占50%，分節施測。 

2.社會考科中的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科試題所占比例相當。 

3.自然考科中的物理、化學、生物與地球科學四科試題所占比例相當，並包括探究與實作的學習內容。 

 

此外，大學入學考試負有連結高中學習與大學教育之任務，考量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各階段課程之連貫發展，國中與普通高中階段之課程其有連續性，因此學測命題之相關素

材，或考生作答所需之基礎知識，部分可能涉及國中學習內容，但學測仍以落實各考科之

「測驗目標」為先，不以國中課程的知識內容為命題設計之主體。 

肆、題型 

學測各考科的題型可包括：選擇題型（單選題、多選題）、選填題型、非選擇題型與

混合題型。混合題型是指同時包含選擇題、選填題與非選擇題的題型，為題組形式。 

各題型的比重，由各考科依其特性而定，詳參見各考科之「考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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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說明 

配合108課綱核心素養理念，大學入學考試亦應精進素養導向命題以呼應新課綱之精

神。為此，111學年度開始，學測與分科測驗將引入混合題型及新式答題卷，以期能落實

新課綱重視素養教育精神，以評量學生之系統思考、問題分析、符號運用、溝通表達等能

力。 

新式答題卷採「卷卡合一」設計，將以往分開的答案卡（適用選擇題型、選填題型）

與答案卷（適用非選擇題型）合併為一張新式答題卷（A3紙張），且可依命題需要於答題

卷中適當納入部分試題內容，設計對應的作答格式。如在混合題型方面，透過不同題型組

成題組的連續設問與作答設計，可發揮引導考生循序漸進思考作答並據以評量的效果；在

非選擇題組方面，亦可透過更多樣化的設問與作答方式，有提升評量層次的效果。各科新

式答題卷的完整樣例，將與參考試卷一併公告。 

此外，大學入學考試為短時間的大規模紙筆測驗，試題設計與評閱仍有其實際限度考

慮。有關不同題型所占的百分比，素養導向命題特色、試題示例等詳情，應以各考科之「考

試說明」為準。 


